
【眷屬喪葬津貼】請領注意事項 

1. 給付金額按被保險人眷屬死亡當月起往前推算六個月平均數額計算  

2. 生父（母）、養父（母）、繼父（母）死亡，得在不重領原則下，自行切結擇一報領。  

3. 被保險人居住於大陸地區之眷屬，於 82 年 4 月 23 日以後亡故者，請檢附： 

(1)大陸地區開具之死亡公證書，及海基會開具左列文件之驗證證明書。 

(2)大陸地區開具之親屬關係公證書，及海基會開具左列文件之驗證證明書。  

4. 死者如同時為多位被保險人之眷屬時，請自行協商，推由一人請領。具領之後不得更改。  

【眷屬喪葬津貼】給付標準 

1. 父、母及配偶：3 個月  

2. 子女 

(1)年滿 12 歲未滿 25 歲給付：2 個月 

(2)已為出生登記未滿 12 歲給付：1 個月  

【眷屬喪葬津貼】應備表件 

1. 公保眷喪津貼給付申請書 

(1) 死亡證明文件 

(2) 死者死亡登記戶籍謄本 

(3) 被保險人現戶籍所在地戶籍謄本  

2. 眷喪津貼協商切結書  

 
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doc/regulation_05/D104.doc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doc/regulation_05/D104-2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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